
高鐵沿線禁限建範圍施工作業須知 
 
․依據之法令規章 
  1. 獎勵民間參與交通建設毗鄰地區禁限建辦法(交通部與內政部於 84 年 7 月 15 日會同訂

頒) 
  2. 第三人於高鐵禁限建範圍內施工之處理作業程序(本公司規章) 
 
․高鐵之禁限建範圍 

1. 「高鐵禁建範圍」係指高速鐵路因興建、營運之需所取得之路權範圍，該範圍內原則禁

止各種建築或開發之行為。 
2. 「高鐵限建範圍」劃定原則係自高速鐵路路基或結構物外緣兩側起算 60 公尺寬之廊

帶。「限建」的目的僅在於管制，使不影響高鐵結構及營運安全，即限建範圍內的建築

或開發行為須事先向主管機關-交通部(高速鐵路工程局)提出申請，經審查同意後方可進

行。 
3. 「高鐵限建範圍」已於 89 年間由交通部轉請各相關縣(市)政府公告實施。高鐵之禁限

建範圍圖說可逕向交通部高速鐵路工程局或本公司查詢。 
4. 「高鐵限建範圍」劃定原則詳示意圖。 

 
․建築物建造之管制程序 
  I. 規劃設計階段 

1. 起造人為其限建範圍內建築物申請建造執照、拆除執照或雜項執照時，應檢具建築法

規定之文件及規劃設計書件，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請，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會商交

通部審核同意後發給之。 
2. 規劃設計書件包括： 

(1) 申請書。 
(2) 基地建築配置及平面位置圖，其比例尺依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之規定。 
(3) 建築物地下開挖剖面圖，其比例尺依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之規定，圖上並應標明與

鐵路設施之相關位置。 
(4) 開挖支撐系統設計圖及結構圖說。 
(5) 地基調查、試驗及分析報告。 
(6) 開挖穩定性分析。 
(7) 開挖施工對鐵路設施之安全影響評估報告。 
(8) 監測計畫，其內容應包括監測實施期間、監測儀器配置、監測管理值及監測頻率

等。 
(9) 其他經交通部規定之文件。 

3. 考量鄰近工程之規模及對高鐵之影響較大者，前項第(7)及第(8)分項之文件，交通部得

要求起造人先委請專業機構(第三公正單位)審查。反之，第(4)至第(8)分項之文件，經

交通部同意者，得免檢附之。 
4. 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拆除執照或雜項執照前，可向本公司請求提供高鐵設施相關設

計資料。 



 
  II. 施工階段 

1. 交通部得視實際需要，要求起造人為其限建範圍內之建築物申請開工前，應先會同交

通部及本公司，辦理鐵路設施之現況調查及測量，並提出與原設計保護鐵路設施相符

之施工計畫，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會同交通部審核同意後，始得開工。 
2. 施工計畫應載明下列事項： 

(1) 施工步驟、時程、機具及工地檢驗之方式。 
(2) 輔助工法及其施作機具之說明。 
(3) 降水系統之機具、配量及各開挖階段之水位控制。 
(4) 各開挖階段支撐應力、擋土壁變形及鐵路設施之變形預測值。 
(5) 監測系統之儀器配置及安裝方式。 
(6) 緊急應變措施。 
(7) 其他經交通部規定之文件。 

3. 考量鄰近工程之規模及對高鐵之影響較大者，前項施工計畫，交通部得要求起造人先

委請專業機構(第三公正單位)審查。 
4. 於施工前起造人應依核定之監測計畫安裝監測鐵路設施安全之儀器，並通知本公司會

同讀取初始值，於監測實施後二日內送交通部及本公司備查。施工期間起造人應定期

根據監測結果作成監測報告，送交通部及本公司備查。 

5. 安裝於鐵路設施上之任一監測儀器讀數達警戒值時，起造人應立即通知交通部及本公

司，並提出安全評估報告，研判繼續施工之安全性，提送交通部。必要時，交通部得

要求起造人變更施工方法及提出緊急應變計畫。該安全評估報告，交通部得要求起造

人先委請專業機構審查。 

6. 安裝於鐵路設施上之任一監測儀器讀數達行動值，或鐵路設施已有損害時，起造人應

立即停止施工，同時派駐專業技師進行必要之緊急應變措施，以保護鐵路設施安全，

且應立即將監測值或損害情形通知交通部及本公司，非經交通部同意，不得繼續施工。 
7. 於施工過程中有變更施工方法者，起造人應於變更工法前，提出變更工法對鐵路設施

之安全影響評估報告，向交通部申請許可後，始得為之。 
8. 起造人或行為人未依施工計畫執行時，或施工機具、設備、吊掛機具、鷹架、障礙物

或其他任何物品傾倒或散落有妨害鐵路興建或行車安全之虞者，交通部得命起造人或

行為人停工或限期改善。 
 
․非建築物工程行為之管制程序 
   1. 申請人於限建範圍內為非建築物之工程行為，依法無須申請建築執照或許可者，應於

行為前檢附作業計畫及交通部規定之文件，向交通部申請許可。經交通部審查許可後，

始得為之；申請人為公共工程主辦機關時亦同。 
   2. 前項作業計畫應載明下列事項： 
      (1) 施作行為之區域範圍及與鐵路設施相關之位置。 
      (2) 施作行為內容及時間。 
      (3) 施作人員、機具及安全防護措施等資料。 



   3. 工程行為如涉及地下開挖或鑽掘者，比照建築物建造之申請及審核相關程序辦理。 
   4. 起造人或行為人未依作業計畫執行時，或施工機具、設備、吊掛機具、鷹架、障礙物

或其他任何物品傾倒或散落有妨害鐵路興建或行車安全之虞者，交通部得命起造人或

行為人停工或限期改善。 
 
․鄰近高鐵施工之一般注意事項 

1. 使用吊車作業時，其吊臂舉伸高度超過高鐵結構物胸牆高度作業時，應保持距離高鐵結

構物胸牆外緣 10 公尺以上；吊臂舉伸高度未超過高鐵結構物胸牆高度，應保持距離高

鐵結構物胸牆外緣 2 公尺以上，並派專人監看。 
2. 高鐵路權內禁止置放土石方、材料及施工機具，如需借用橋下用地作為施工便道時，須

徵得本公司之同意。 
 

 
․高鐵沿線鄰近施工安全監測之管理值 
 
1. 於禁建或限建範圍內進行建築或開發行為所產生之鐵路設施變形累積總量，不得超過附表

規定之容許變形值。 
2. 警戒值之訂定，不得大於鐵路設施之容許變形值之 33% (或 1/3)。行動值之訂定，不得大

於鐵路設施之容許變形值之 50% (或 1/2)。 
 


